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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299）

持續關連交易

更新銷售協議以及採購及加工協議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的
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

更新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將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由於本集團因業務所需而擬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繼續進行現有銷
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十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百宏福建、百宏高新及百宏
越南（視乎情況而定）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
議，以更新上述協議。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各自的主要條款與相關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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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1)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乃由百宏福建與百凱彈性織造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十日訂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
三年，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幣348,000,000元。

(2)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乃由百宏福建與百凱經編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
日訂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
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幣410,000,000元。

(3)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乃由百宏福建與百凱紡織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
日訂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
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幣369,000,000元。

(4)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乃由百宏福建與百凱拉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
日訂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
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幣6,650,000元。

(5)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乃由百宏越南與百凱越南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
日訂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
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幣15,000,000元。

– 2 –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1)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及二零二一年加工協議 I乃由百宏福建與百凱紙品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訂立，各自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及二零二一年加工
協議 I項下的各年交易的年度上限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496,000,000元、人民
幣499,000,000元及人民幣499,000,000元。

(2)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I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及二零二一年加工協議 II乃由百宏高新與百凱紙
品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訂立，各自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及二零二一年
加工協議 II項下的交易的年度上限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38,000,000元、人民
幣44,000,000元及人民幣60,000,000元。

(3)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乃由百宏越南與百凱越南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十日訂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
年。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各年，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項下的各年交易的年度上限總額為人民幣
93,000,000元。

訂約方的關連關係

百凱越南為百凱經編的外商獨資附屬公司，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
紡織、百凱拉鍊及百凱紙品各自為百凱香港的外商獨資附屬公司，而百凱香
港繼而由林先生（執行董事施天佑先生的姊夫及執行董事吳金錶先生的太太
的妹夫）全資擁有。林先生於股東大會控制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
織、百凱拉鍊、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的 100%投票權的行使，並為該等公司的
唯一董事。因此，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百凱拉鍊、百凱紙品
及百凱越南各自為施天佑先生及吳金錶先生的聯繫人士，並因此為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
工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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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本集團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將向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
織、百凱拉鍊及百凱越南提供的產品的性質相同，以及該等協議的相關對手
方均由同一最終股東（即林先生）控制，故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項下的銷售安
排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合併計算。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的適用百分比
率按年度基準合併計算超過5%，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總額超過10,000,000港元。

由於根據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將向本集團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的性質相
同，以及該等協議的相關對手方相同，故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
採購及加工安排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合併計算。

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合併計算超過5%，而截至二
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
上限總額超過10,000,000港元。

因此，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將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
及加工協議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考慮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
及加工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的交易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各自的年度上限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是
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以及就如何於股東特
別大會上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就此而言，東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已
獲委任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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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須要額外時間準備及落實通函的內容（如董事會函件和獨立財務顧問的意
見函件），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
工協議的詳情；(2)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建議；(3)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及 (4)

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的通函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的公
佈（「該公佈」），內容有關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

更新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將於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由於本集團因業務所需而擬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後繼續進行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百宏福建、百宏
高新及百宏越南（視乎情況而定）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
及加工協議，以更新上述協議。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
工協議各自的主要條款與相關現有銷售協議以及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大致相同。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1)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百宏福建與百凱彈性織造訂立現有銷售協議 I，據此，百宏福建同意向
百凱彈性織造銷售拉伸變形絲、全牽伸絲及預取向絲，截至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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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福建與百凱彈性織造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
協議 I，其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百宏福建同意按
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不時協定的價格向百凱
彈性織造提供拉伸變形絲、全牽伸絲及預取向
絲，而該價格與百宏福建向其他獨立客戶銷售
類似產品的市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項下的交易金額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
幣348,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 0.2%。上述
年度上限乃根據 (i)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彈性織造
作出的實際銷售額；(ii)類似產品及主要原材
料的現行市埸價格；及 (iii)百宏福建於二零二
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的預期產能；
及 (iv)預計百凱彈性織造於二零二一年、二零
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對相關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生
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福建選
擇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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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百宏福建與百凱經編訂
立現有銷售協議 II，據此，百宏福建同意向百凱經編銷售拉伸變形絲及全牽
伸絲，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福建與百凱經編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其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百宏福建同意按
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不時協定的價格向百凱
經編提供拉伸變形絲及全牽伸絲，而該價格與
百宏福建向其他獨立客戶銷售類似產品的市
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項下的交易金額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
幣410,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 1.2%。上述
年度上限乃根據 (i)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經編作出
的實際銷售額；(ii)類似產品及主要原材料的
現行市埸價格；(iii)百宏福建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的預期產能；及 (iv)

預計百凱經編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三年對相關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生
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福建選
擇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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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百宏福建與百凱紡織訂
立現有銷售協議 III，據此，百宏福建同意向百凱紡織銷售PET切片、預取向
絲及紡絲油劑，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福建與百凱紡織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其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百宏福建同意按
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不時協定的價格向百凱
紡織提供PET切片、預取向絲及紡絲油劑，而
該價格與百宏福建向其他獨立客戶銷售類似
產品的市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項下的交易金額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為人
民幣369,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 1.2%。上
述年度上限乃根據 (i)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紡織作
出的實際銷售額；(ii)類似產品及主要原材料
的現行市埸價格；(iii)百宏福建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的預期產能；及 (iv)

預計百凱紡織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三年對相關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
生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福建
選擇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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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百宏福建與百凱拉鍊訂
立現有銷售協議 IV，據此，百宏福建同意向百凱拉鍊銷售拉伸變形絲，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福建與百凱拉鍊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其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百宏福建同意按
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不時協定的價格向百凱
拉鍊提供拉伸變形絲，而該價格與百宏福建向
其他獨立客戶銷售類似產品的市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項下的交易金額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為人
民幣6,65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 6.3%。上述
年度上限乃根據 (i)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拉鍊作出
的實際銷售額；(ii)百宏福建於二零二一年、二
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的預期產能；(iii)類似
產品及主要原材料的現行市埸價格；及 (iv)預
計百凱拉鍊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三年對相關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
生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福建
選擇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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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百宏越南與百凱越南訂立
現有銷售協議V，據此，百宏越南同意向百凱越南銷售拉伸變形絲及全牽伸
絲，有效期從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越南與百凱越南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
其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百宏越南同意按
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不時協定的價格向百凱
拉鍊提供拉伸變形絲及全牽伸絲，而該價格與
百宏越南向其他獨立客戶銷售類似產品的市
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項下的交易金額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為人民
幣15,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 4.1倍。上述
年度上限乃根據 (i)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
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越南作出的實際銷售額；
(ii)類似產品及主要原材料的現行市埸價格；(iii)

百宏越南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
三年的預期產能；及 (iv)預計百凱越南及越南
市場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
對相關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生
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越南選
擇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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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的年度上限

歷史交易價值及年度上限

根據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本集團於現有銷售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過往財政年度及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的歷史交易價值總額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經批准年度上限總額如下：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十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交易總額 771,129,000 1,014,343,000 1,001,815,000 不適用
經批准年度上限總額 1,133,650,000 1,135,980,000 不適用 1,142,980,000    

建議年度上限

由於下文所載的理由，各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項下的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81條合併計算。因此，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年度，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總額將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建議年度上限 1,148,650,000 1,148,650,000 1,148,650,000   

釐定各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的年度上限的基準已載於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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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百宏福建與百凱紙品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訂立以下
協議，各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1) 現有採購協議 I，據此，百凱紙品同意向百宏福建提供紙箱、紙管及泡沫板；
及

(2) 現有加工協議 I，據此，百凱紙品同意向百宏福建提供有關紙箱及紙管的加
工服務。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福建與百凱紙品訂立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
議 I。該等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百凱紙品同意
於各情況下按訂約方不時經公平磋商後協定的價
格向百宏福建提供紙箱、紙管及泡沬板以及相關加
工服務，而該價格與百宏福建向其他獨立供應商支
付的類似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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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項下的交易金額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總額為人民
幣496,000,000元、 人 民 幣 499,000,000元 及 人 民 幣
499,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 77.0%、78.0%及78.0%。
上述年度上限總額乃根據 (i)百宏福建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紙品
支付的實際交易額；(ii)百宏福建與百凱紙品的工
廠距離相近，最大程度上降低運輸成本；(iii)百宏
福建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的預
計需求數量；(iv)類似產品的現行市埸價格；及 (v)

預計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對百
凱紙品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各自須待獨立股東批
准後生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福建選擇
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I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百宏高新與百凱紙品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訂立以下
協議，各自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1) 採購協議 II，據此，百凱紙品同意向百宏高新提供紙箱及紙管；及

(2) 加工協議 II，據此，百凱紙品同意向百宏高新提供有關紙箱及紙管的加工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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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I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高新與百凱紙品訂立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
議 II。該等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I，百凱紙品同意
於各情況下按訂約方不時經公平磋商後協定的價
格向百宏高新提供紙箱及紙管以及相關加工服務，
而該價格與百宏高新向其他獨立供應商支付的類
似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I項下的交易金額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總額分別為
人民幣 38,000,000元、人民幣 44,000,000元及人民幣
60,000,000元，分別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2.0倍、2.5倍及3.7倍。
上述年度上限乃根據 (i)百宏高新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向百凱紙品支付
的實際交易額；(ii)百宏高新與百凱紙品的工廠距
離相近，最大程度上降低運輸成本；(iii)鑑於與二
零二零年的現時產能比較，百宏高新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三年分別擴大其產能94.3%、1.3

倍及 1.9倍，百宏高新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
二零二三年所需的估計增加數量；(iv)類似產品的
現行市埸價格；及 (v)預計於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
年的三年間，對百凱紙品產品需求的增加。

年期：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I各自須待獨立股東批
准後生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高新選擇
再重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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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

背景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百宏越南與百凱越南訂立現有
採購協議 III，據此，百凱越南同意向百宏越南提供紙箱、紙管及泡沫板，有效期
從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百宏越南與百凱越南訂立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
該等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主體事項： 根據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百凱越南同意於各情
況下按訂約方不時經公平磋商後協定的價格向百
宏越南提供紙箱、紙管及泡沫板，而該價格與百宏
越南向其他獨立供應商支付的類似產品或服務的
市場價格相若。

年度上限：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項下的交易金額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93,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預期交易金額增加1.3倍。上述年度上限乃
根據 (i)百宏越南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五個月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
個月向百凱越南支付的實際交易額；(ii)類似產品
的現行市埸價格；(iii)百宏越南與百凱紙品的工廠
距離相近，最大程度上降低運輸成本；及 (iv)預計於
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對百凱越南
產品的需求穩定。

年期：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各自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
生效，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並可由百宏越南選擇再重
續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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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的年度上限

歷史交易價值及年度上限

根據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本集團於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持續關
連交易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過往財政年度及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的歷史交易價值總額以及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經批准年度上限總額如下：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十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交易總額 331,520,000 333,898,000 282,785,000 不適用
經批准年度上限總額 489,000,000 603,840,000 不適用 697,510,000    

建議年度上限

由於下文所載的理由，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81條合併計算。因此，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於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總額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建議年度上限 627,000,000 636,000,000 652,000,000   

釐定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交易的年度上限總額的基準已載於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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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政策及內部監控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各自項下將予提
供或採購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釐定基準將按照類似產品的現行市價並以下列原
則為基準：

(i) 參考相同或大致上類似產品或服務的現行市價，並計及向╱由其他採購方、
供應商或加工服務供應商（視乎情況而定）提供的相若訂單數量及品質的相
同或大致上類似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及

(ii) 倘並無足夠上文第 (i)項的可資比較交易，則按與現時由本集團就相若數量
的相同或大致上類似產品或服務向獨立第三方提供或本集團就此自獨立第
三方收取者相若的一般商業條款。

鑑於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產品或服務並
無固定單位價格或標準價格，亦無已刊發參考價格，於釐定特定合約的產品或
服務的現行市價時，本集團將：

(a) 就向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百凱拉鍊及百凱越南各自銷售產
品而言，評估及評定有關訂單的範圍，而採購部經理將參考物料成本、產品
及勞工、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報價及本集團的競爭對手於市場
上收取的費用水平（如可取得）編製詳盡成本計算，以確保本集團產品的價
格及條款與向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者具競爭力及相若。本集團對
其銷售設有適用於所有客戶的標準定價政策。於設定或修改產品定價時，
會透過（其中包括）本集團的近期交易價格、向其他業內參與者查詢及研究
業內網站取得市場價格。將向關連人士出售的產品價格將由有關定價政策
規管，且將不遜於本集團向獨立客戶出售類似產品的價格。本集團根據各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將予供應的產品訂單（包括當中所載價格）須經百宏福
建及百宏越南營銷部經理及成本核算部經理審閱及批准，而於若干情況下，
如因品質相關事宜修改售價或涉及百宏福建及百宏越南新產品的訂單，則
亦須經本集團成本研究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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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向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採購產品及服務而言，邀請最少兩名獨立供應商
報單，以就將予採購的有關產品或服務的現行市價取得參考。有關報單將
由品質管理部經理從技術及商業角度審閱及評價，並與百凱紙品及百凱越
南的報價進行比較，以確保將向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採購的產品或服務與
獨立第三方就有關產品或服務提供的價格及條款相若。本集團將根據百凱
紙品、百凱越南及獨立供應商的初步報價邀請獨立供應商提交經修訂報價。
經修訂報價將再次與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的報價進行比較，且僅於百凱紙
品及百凱越南提供的價格及條款與獨立供應商提供者具競爭力及相若時，
方會向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進行採購。本集團根據各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
工協議將予採購的產品或服務訂單（包括當中所載價格）須經百宏福建、百
宏高新或百宏越南（視乎情況而定）的採購部經理審閱及批准。

為確保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實際價格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按對本集團而言
不遜於可自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或客戶取得者的條款進行，本集團將進行定期檢
查以審閱及評定是否已按照有關協議的條款供應或採購產品。此外，本公司已
委聘本公司的核數師對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閱。

鑑於向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百凱拉鍊及百凱越南作出的銷售須
嚴格遵守本集團的定價政策，且本集團向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作出的採購乃經
比較獨立供應商的報價後按現行市價進行，故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上文所述的本集團採納的程序可確保上述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將按一般商業
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並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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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的關連關係

百凱越南為百凱經編的外商獨資附屬公司，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
百凱拉鍊及百凱紙品各自為百凱香港的外商獨資附屬公司，而百凱香港繼而由
林先生（執行董事施天佑先生的姊夫及執行董事吳金錶先生的太太的妹夫）全資
擁有。林先生於股東大會控制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百凱拉鍊、
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的100%投票權的行使，並為該等公司的唯一董事。因此，
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百凱拉鍊、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各自為施
天佑先生及吳金錶先生的聯繫人士，並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
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訂立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將予進行的交易將增加本集團的整體收益；因此，訂
立該等協議對本集團有利。

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所生產或加工的紙箱、紙管及泡沫板屬高品質及適合本集
團使用，且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的生產基地鄰近本集團，可及時送交紙箱、紙管
及泡沫板並將送貨成本減至最低；因此，與百凱紙品及百凱越南訂立二零二一
年採購及加工協議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的意見將載於將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認為，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的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
及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並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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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百宏福建、百宏高新、百宏越南、本集團及關連人士的資料

百宏福建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於中國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
一般及差別化滌綸長絲業務。

百宏高新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從事多功能性BOPET的製造及
銷售業務。

百宏越南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於越南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
聚酯瓶片及滌綸長絲業務。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的滌綸長絲（包括兩種主要滌綸長絲拉伸變形絲及全牽伸絲，
其可於消費品中作多種終端用途，包括服飾、鞋類及傢紡）的開發商及生產商之
一。本集團亦生產預取向絲，其可用作拉伸變形絲的原料或獨立出售予本集團
的客戶。

百凱彈性織造主要從事製造織布、織帶、針織品及高檔紡織品業務。

百凱經編主要從事織染及加工高檔織物面料業務。

百凱紡織主要從事製造拉伸變形絲、化纖布、服飾及服飾配件業務。

百凱拉鍊主要從事製造拉鍊、五金壓鑄件及服飾業務。

百凱紙品主要從事製造紙箱、紙管及泡沬板業務。

百凱越南主要從事製造紙箱、紙管、蕾絲面料、服飾面料及緞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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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本集團根據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將向百凱彈性織造、百凱經編、百凱紡織、
百凱拉鍊及百凱越南提供的產品的性質相同，以及該等協議的相關對手方均由
同一最終股東（即林先生）控制，故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項下的銷售安排乃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81條合併計算。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
準合併計算超過 5%，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總額超過10,000,000港元。

由於根據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將向本集團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的性質相同，
以及該等協議的相關對手方相同，故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的採購及
加工安排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合併計算。

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合併計算超過 5%，而截至二零
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
總額超過 10,000,000港元。

因此，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將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
加工協議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考慮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
加工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的交易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各自的年度上限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是否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以及就如何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就此而言，東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由於須要額外時間準備及落實通函的內容（如董事會函件和獨立財務顧問的意
見函件），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
工協議的詳情；(2)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建議；(3)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及 (4)

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的通函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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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二零二一年
 加工協議 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凱紙品向百宏福建提供有關紙箱、紙管及泡
沬板加工服務而訂立的加工協議

「二零二一年
 加工協議 I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高新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凱紙品向百宏高新提供有關紙箱及紙管的
加工服務而訂立的加工協議

「二零二一年
 採購協議 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福建向百凱紙品採購紙箱、紙管及泡沬板
而訂立的採購協議

「二零二一年
 採購協議 I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高新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高新向百凱紙品採購紙箱及紙管而訂立
的採購協議

「二零二一年
 採購協議 III」

指 百凱越南與百宏越南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越南向百凱越南採購紙箱、紙管及泡沫板
而訂立的採購協議

「二零二一年
 採購及加工協議」

指 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 I、二零二一年採購
及加工協議 II及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I

「二零二一年
 採購及加工協議 I」

指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及二零二一年加工協議 I

「二零二一年
 採購及加工協議 II」

指 二零二一年採購協議 II及二零二一年加工協議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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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指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
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II、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IV

及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V

「二零二一年
 銷售協議 I」

指 百凱彈性織造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十日就百宏福建向百凱彈性織造銷售拉伸變形
絲、全牽伸絲及預取向絲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二零二一年
 銷售協議 II」

指 百凱經編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福建向百凱經編銷售拉伸變形絲及全牽
伸絲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二零二一年
 銷售協議 III」

指 百凱紡織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福建向百凱紡織銷售PET切片、預取向絲
及紡絲油劑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二零二一年
 銷售協議 IV」

指 百凱拉鍊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福建向百凱拉鍊銷售拉伸變形絲而訂立
的銷售協議

「二零二一年
 銷售協議V」

指 百凱越南與百宏越南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就百宏越南向百凱越南銷售拉伸變形絲、全牽伸
絲及預取向絲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百凱彈性織造」 指 福建省百凱彈性織造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七年四
月十四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百
凱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凱香港」 指 百凱（香港）實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百凱香港由林先
生全資擁有

「百凱紙品」 指 福建百凱紙品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三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百凱香港
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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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凱紡織」 指 福建百凱紡織化纖實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
五月十八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
百凱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凱越南」 指 百凱實業（越南）有限公司，於越南成立的有限公
司，並為百凱經編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凱經編」 指 福建省百凱經編實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
月二十七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
百凱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凱拉鍊」 指 福建省百凱拉鍊服飾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
月三十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百
凱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宏福建」 指 福建百宏聚纖科技實業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百宏高新」 指 福建百宏高新材料實業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百宏越南」 指 百宏實業（越南）有限公司，於越南成立的有限公
司，並為百宏福建的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BOPET」 指 由拉直的PET製成的雙向拉伸聚酯薄膜，並因其
高抗拉強度、化學及呎吋穩定性、透明性、反射
率、環保性、氣體和香氣阻隔性能及電氣絕緣而
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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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百宏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拉伸變形絲」 指 拉伸變形絲，一種具（其中包括）良好防磨性質及
彈性的滌綸長絲。其通常用於生產高級運動服飾、
鞋類及傢紡的紡織品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就批准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以及二零
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而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

「現有加工協議 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凱紙品向百宏福建提供紙箱、紙管及泡沬
板加工服務而訂立的加工協議

「現有加工協議 I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高新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凱紙品向百宏高新提供有關紙箱及紙管
的加工服務而訂立的加工協議

「現有採購協議 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宏福建向百凱紙品採購紙箱、紙管及泡沬
板而訂立的採購協議

「現有採購協議 II」 指 百凱紙品與百宏高新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宏高新向百凱紙品採購紙箱及紙管而訂
立的採購協議

「現有採購協議 III」 指 百凱越南與百宏越南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就百宏越南向百凱越南採購紙箱、紙管及泡沫板
而訂立的採購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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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採購及加工協議」 指 現有採購協議 I、現有加工協議 I、現有採購協議
II、現有加工協議 II及現有採購協議 III

「現有銷售協議 I」 指 百凱彈性織造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十一日就百宏福建向百凱彈性織造銷售拉伸變
形絲、全牽伸絲及預取向絲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現有銷售協議 II」 指 百凱經編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宏福建向百凱經編銷售拉伸變形絲及全
牽伸絲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現有銷售協議 III」 指 百凱紡織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宏福建向百凱紡織銷售半消光PET切片、
預取向絲及紡絲油劑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現有銷售協議 IV」 指 百凱拉鍊與百宏福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就百宏福建向百凱拉鍊銷售拉伸變形絲而訂
立的銷售協議

「現有銷售協議V」 指 百凱越南與百宏越南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就百宏越南向百凱越南銷售拉伸變形絲及全牽
伸絲而訂立的銷售協議

「現有銷售協議」 指 現有銷售協議 I、現有銷售協議 II、現有銷售協議
III、現有銷售協議 IV及現有銷售協議V

「全牽伸絲」 指 全牽伸絲，一種具（其中包括）高織物強度性質的
滌綸長絲。其通常用於生產高級內衣、高級運動
服飾及傢紡的紡織品

– 26 –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碩智先生、林建明
先生及施純筆先生）組成的董事會的獨立委員會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東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一間可從事《證券及期
貨條例》定義的第一類（證券交易）、第四類（就證
券提供意見）及第六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
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以及二零二一年銷售協議
和二零二一年採購及加工協議的獨立董事委員
會和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毋須根據上市規則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以
供批准的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的股東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林先生」 指 林金井先生（彼為執行董事施天佑先生的姊夫及
執行董事吳金錶先生的太太的妹夫）

「PET」 指 聚對苯二甲酸二乙酯，用作生產滌綸長絲以及塑
膠容器及膠瓶等其他產品的有機化合物

「預取向絲」 指 預取向絲，一種通常用作生產拉伸變形絲的滌綸
長絲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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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百宏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施天佑

聯席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施天佑先生及吳金錶先生；非執行董事
張勝柏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碩智先生、林建明先生及施純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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